
 

1 

 

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2次【主任會議】紀錄 

一、時    間：111年 12月 27日上午 8時 30分 

二、地    點：簡報室  

三、主 持 人：施芳斳 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邱欣怡 

四、上次會議追蹤事項：無 

五、校長指示： 

1. 近日染疫人數增加，學校的防疫措施仍要做好不鬆懈。 

2. 感謝秘書協助教育品質保證實施計畫。 

六、各處室報告： 

(一)教務處： 

1. 期末教研會國中在 12月 26-30日，高中在 112年 1月 3-9日辦理。1月

7日(星期六)是補 1月 20日星期五的課。1月 10日下午至麗山國中研習

國中 112年課程計畫說明會。 

2. 112年 1月 13-15日學測，本校是學測考場。全校將在 1月 12、13日辦

理居家線上課程。高三在 12日上午是線上課程，下午學生公假去看考

場。1月 11日(星期三)第 7節全校大掃除，該節任課老師隨班督導，請

總務處事前提供外借教室座位安排表。 

3. 112年 1月 17、18日是期末考，18日最後一節安排大掃除，19日是結業

式。國九寒假輔導課安排在 2月 6-10日每天上午 4節課。寒假高中補考

是 2月 8、9日。備課日在 2月 9、10日，下學期校務會議 2月 10日(星

期五)14-16時，期初導師會議在 13-14時舉行。開學日是 2月 13日。 

(二)學務處： 

1. 12月 27日(星期二)下午 13時活動中心 2樓進行高三包高中祈福活動，

請各處室主任準時參加。 

2. 高中 HBL女生籃球，本校以分組連五勝之佳績進入前八強，2月 12日起

將進行前四強之賽事，請大家一起為女籃加油。 

3. 12月 26日為本學期高中最後一次週會，下學期將以每月固定乙次之方式

舉行。 

(三)教官室： 

1. 高三下學期全民國防教育課程，仍請士商羅健益及洪子傑教官支援授

課。 

2. 校內國、高中各科教學研究會進行交通安全教育融入式授課宣導。 

(四)總務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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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112年 4月 19日下午防災委員訪視。 

(五)輔導室： 

1. 教師研習： 

(1)112年 2月 9日(星期四)上午 9-12時，主題為：教室裡的風暴-情緒

議題學生班級經營策略，講師：李瑞心理師；地點：活動中心視聽教

室。 

(2)112年 2月 9日(星期四)下午 13-16時；主題：自殺防治守門人暨危

機事件處理；講師：政大心理學系所許文耀教授；地點：活動中心視聽

教室。 

2. 性別平等教育演講：預計擬定於 112年 3月 10日(星期五)6、7節；對

象：高一學生；講師：實踐大學兼任教授嚴祥鸞教授；地點：演藝廳。 

3. 高三生涯輔導活動： 

(1)112年 1月 17日(星期二)9-11時；主題：112申請入學審查資料學習

歷程自述撰寫要點(高中學習歷程反思、就讀動機、未來學習計畫與生涯

規劃逐項解析)；講師：宋德瑞老師；地點：演藝廳。 

(2)112年 1月 17日(星期二)上午 11時 10分至 12時；主題：學習歷程

檔案與備審資料；講師：吳易哲老師；地點：演藝廳。 

(3)112年 1月 18日(星期三)上午 9-16時辦理「博雅盟大學博覽會」；

地點：活動中心教室。 

4. 升學宣導：臺北市立明德國中邀請本校於 112年 3月 15日(星期三)中午

12時 40分至 13時擔任升學宣導事宜，討論安排辦理人選。 

校長裁示：請芳斳主任協助。 

5. 112學年特殊選才正取名單：12月 26日調查統計，共正取 11人，25校

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. 112年度第 2梯次課程諮詢合格發證名單：共有 10位老師報名參加，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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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發證 9人，未合格認證 1人（今年為補課狀態而未呈現合格發證），

已與單位聯繫協助核查，待確認中。 

(六)圖書館： 

1. 圖書館因藏書及資訊設備多，提請購買適用坪數較大的除濕機兩台。 

2. 為推廣學習歷程檔案之清楚圖像，圖書館與輔導室共同規畫於高中教研

會進行宣導。12月 28日中午召開歷程檔案會議，希望能將結論放入教學

研究會資料。 

3. 111年 12月 30日星期五 12點至 13點，將在圖書館舉行交換生新年聯誼

會。邀請 101、112、114、210導師及部分學生，並邀請 114班任課老師

參加。中午備有餐點，敬邀校長及主任與會。 

(七)研究發展處： 

1. 研發處於 2月 2-3日和銘傳大學辦理財金營隊，對象為 101班、201班學

生。 

2. 研發處於 112年 1月 9日參加 112學年度前導學校計畫申請說明會。 

(八)人事室：無 

(九)會計室：無 

(十)秘書： 

1. 依據教育局 111年 12月 22日北市教視字第 11131081652號函，「臺北

市中小學教育品質保證實施計畫(總計畫)」修訂內容如下： 

(1)自 111學年度起，學校於 7月 15日前完成學校自我檢核填報。（原

訂 6月底前完成） 

(2)學校於第四學年上學期辦理「學校經營成效」與「家長問卷」，併同

第三學年之「自我檢核與改善資料」、「學校報告卡」，於 2月 1日前

送交「臺北市中小學教育品質保證審議委員會」進行審議。 

(3)家長問卷針對全校學生家長進行普查。 

(4)簡化學校報告卡基本資料，刪除學校各項軟硬體設備與設施、學校特

殊需求學生人數項目，新增「設籍學校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數」

項目。 

2. 各處室如有申請計畫、計畫成果報告書，應於送交申請單位（教育局、

教育部等）之前，將計畫提交與鈞長審閱；並將計畫及報告書掃描之後

於公文以夾帶附件方式送陳決行，如遇時程過於緊迫狀況，亦當報告鈞

長知悉。 

3. 112年 1月 5日召開第三次家長委員會議，出席人數及用餐葷素調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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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提案討論：無 

八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九、散會：  9  時  35  分 


